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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南京永宏化工有限公司地块为南京市栖霞区高风险遗留地块，该地块

未来规划为公园绿地（G1）（江边公园绿地）。2022年 11月，我单位受南

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栖霞办事处委托，对原南京永宏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截至报告提交之日，地块内不存在规划项目进行建设的

情况。

1、地块概况

原南京永宏化工有限公司地块位于南京市栖霞街道石埠桥村九乡河入江

口东侧，地块东至南京中沃货运配载公司厂界、南至闲置荒地、西至闲置荒

地、北至南石线货运通道，调查面积为 1665.53m2，中心坐标为 118.947146°

E，32.168149°N，地块目前为荒地。

根据委托单位出具的《关于原南京永宏化工有限公司地块用地规划说

明》，地块未来规划为公园绿地（G1）（江边公园绿地）。属于《土壤环境

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规定

的“第二类用地”。

2、第一阶段调查

调查地块在1997年之前为农田，1997年至2013为南京永宏化工有限公司

使用。企业关停后地块内建筑于2016年全部拆除，目前为闲置荒地。原南京

永宏化工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三聚氰酸三烯丙酯（简称：TAC交联剂）、异辛

酸钴的生产销售工作。地块周边还有石油仓储企业。综合考虑本地块及周边

地块用地历史和周边企业生产情况，本次识别地块特征污染物为酸、碱、钴、

苯、烯丙醇、石油烃（C10-C40）。

本地块于2020年开展过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调查工作，地块存在砷、

钴超一类用地筛选值情况。为了验证地块内土壤、地下水是否存在污染情况，

保证本次调查的准确与科学性，为调查地块后续的开发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本地块的调查工作需进入第二阶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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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阶段调查

根据第一阶段调查结果，采用专业判断法进行点位布设，排查地块污染

情况，有针对性的布设了 5个土壤点位（含 1个对照点），土孔孔深 6m，采

集送检 22件土壤样品（含 2件现场平行样）；布设了 4口地下水监测井（含

1个对照点），孔深 6m。土壤检测项目为 pH，GB36600-2018表 1中的 45项、

表 2中的钴、石油烃（C10-C40）和表外的丙烯醇；地下水检测指标与土壤检

测指标一致同时包括《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常规 24项

指标。

4、结论

本次调查土壤采集送检了 22件土壤样品（含 4件对照点土壤样品和 2件

土壤平行样）。结果显示，土壤 pH基本弱碱性，根据土壤污染物含量对比

分析，本次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物含量均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本次共采集送检了 5件地下水样品（含 1件对照点地下水样品和 1件现

场平行样）。结果显示，地下水 pH基本呈中性，地下水检测指标除总硬度、

溶解性总固体和硫酸盐指标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Ⅳ

类标准限值外，其余指标含量均不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

2017）Ⅳ类标准限值。其中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两项指标超标可能与本区

域地下水环境背景有关。硫酸盐指标超标可能与本地块历史企业生产活动有

关。考虑本区域地下水不开发利用，且超标指标属于一般化学指标，不涉及

人体健康风险，因此地下水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和硫酸盐指标超过Ⅳ类水

标准限值对本地块开发利用的影响可忽略。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物含量均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

值，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规划用地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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